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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 2016/2017財政年度  

東區區議會撥款分配  

 

目的  

 
 本文件旨在請議員審議和通過 2016/2017 財政年度的東區區議會撥款分配建議。  

 

 

「社區參與計劃」撥款  

 
2015/2016 財政年度「社區參與計劃」撥款的支出情況  

 

2. 東區在 2015/2016 財政年度獲分配的「社區參與計劃」撥款為 22,700,000 元，當中

包含 2,400,000 元以資助東區舉辦與藝術及文化相關的社區參與活動 (下稱藝術及文化

撥款 )。其後，因應 2015/2016 年度的實際支出，總撥款額由 22,700,000 元增加至

22,910,000 元。這筆撥款的分配及全年總結如下：  

 

 

用款項目 

2015/2016 年總撥款分配 全年支出 結存 

元 

(A) 

佔總撥款

額百分比 

元     

(B) 

佔總撥款

額百分比 

元    

(C=A-B) 

1 東區區議會           

  1a 宣傳區議會工作專責小組 1,687,000.00 7.36% 1,514,423.41 6.61% 172,576.59 

  1b 節日慶祝活動專責小組 1,920,000.00 8.38% 1,831,198.81 7.99% 88,801.19 

  1c 聘用專責員工 2,441,000.00 10.65% 2,046,543.40 8.93% 394,456.60 

2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2a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圖書

館活動 
95,192.50 0.42% 89,097.50 0.39% 6,095.00 

  2b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康樂

及體育活動 
6,998,600.00 30.55% 6,401,451.99 27.94% 597,148.01 

  2c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文娛

活動 
524,000.00 2.29% 475,902.22 2.08% 48,097.78 

  2d 
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工作

小組(i)
 

50,000.00 0.22% 42,012.80 0.18% 7,987.20 

3 文康及社區建設服務委員會           

  3a 
公民教育及健康城市計劃

工作小組(ii)
 

287,000.00 1.25% 261,880.80 1.14% 25,119.20 

  3b 
文康及經濟勞工事務工作

小組(iii)
 

347,000.00 1.51% 74,500.00 0.33% 272,500.00 

 3c 推廣基本法活動  250,000.00 1.09% 224,428.20 0.98% 25,57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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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款項目 

2015/2016 年總撥款分配 全年支出 結存 

元 

(A) 

佔總撥款

額百分比 

元     

(B) 

佔總撥款

額百分比 

元    

(C=A-B) 

4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4a 東區道路交通安全活動 140,000.00 0.61% 139,849.70 0.61% 150.30 

5 食物、環境及衞生委員會           

  5a 
環保綠化及街道管理工作

小組(iv)
 

90,000.00 0.39% 51,408.00 0.22% 38,592.00 

6 規劃、工程及房屋委員會           

  6a 
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

小組(v)
 

150,000.00 0.65% 94,694.70 0.41% 55,305.30 

7 審核委員會           

  7a 東區防火宣傳工作小組 262,000.00 1.14% 167,750.74 0.73% 94,249.26 

  7b 東區撲滅罪行工作小組 700,000.00 3.06% 631,998.13 2.76% 68,001.87 

  7c 指定團體及活動 3,281,834.00 14.32% 2,276,144.52 9.94% 1,005,689.48 

  7d 其他非政府機構 3,000,000.00 13.09% 2,459,429.40 10.74% 540,570.60 

 7e 
由藝術及文化撥款資助的

藝術及文化活動(vi)
 

2,600,000.00 11.35% 2,239,874.99 9.78% 360,125.01 

8 2014/15 年度未完成活動 2,448,458.00 10.69% 1,886,393.77 8.23% 562,064.23 

9 中央儲備  -4,362,084.50 -19.04% - - -4,362,084.50 

合計總額  (D): 22,910,000.00 100.00% 22,908,983.08  100.00% 1,016.92 

( i) :  由 2015/16 年度之「地區工程工作小組」及「設施管理及活動推行工作小組」合併成立的新小組  

( i i ) :  由 2015/16 年度之「公民教育工作小組」及「東區健康城市計劃及社區服務工作小組」合併成立

的新小組  

( i i i ) :  由 2015/16 年度之「東區旅遊及經濟勞工事務活動工作小組」及「康體活動工作小組」合併成

 立的新小組  

( iv) :  由 2015/16 年度之「環保及綠化工作小組」及「改善街道阻塞問題工作小組」合併成立的新小

 組  

(v) :  由 2015/16 年度之「東區海濱發展工作小組」及「房屋管理事務工作小組」合併成立的新小組  

(vi) :包括 2015/16 年度由審核委員會及經濟及文化事務委員會審批的「由藝術及文化撥款資助的藝術

及文化活動」項目  

 

2016/2017 財政年度「社區參與計劃」撥款分配建議  

 

3. 2016/2017 年度東區區議會「社區參與計劃」的總撥款額為 21,824,000 元，當中包

含 2,400,000 元以舉辦與藝術及文化相關的社區參與活動 註。根據上年度的活動計劃及實

際支出，現建議以下的撥款分配，以供審議︰  

                                                 

註﹕政府自 2013/14 年度開始，每年額外向區議會增加社區參與計劃撥款，以加強區議會在地區推廣藝術及

文化活動的工作。另外，自 2015/16 年度起的五個財政年度，政府每年再額外向區議會增加社區參與計劃撥

款，進一步加強支援區議會在地區上推廣藝術文化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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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  包括兩名專責員工離職後將例假折算為現金的款額約 12,000 元。  

 

 

 

用款項目 

2016/2017 年度建議開支預算(元) 

開支預算(元) 
佔總撥款額百分

比 

1 東區區議會 8,263,800.00  37.87% 

  1a 宣傳區議會工作專責小組 1,607,000.00 7.36% 

  1b 節日慶祝活動專責小組 2,027,800.00 9.29% 

  1c 聘用專責員工 2,229,000.00 10.21% 

 1d 2016 東區文化節籌備委員會 2,400,000.00 11.00% 

2 地區設施管理委員會 7,079,250.00  32.44% 

  2a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圖書館活動 99,550.00 0.46% 

  2b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康樂及體育活動 6,471,700.00 29.65% 

  2c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文娛活動 458,000.00 2.10% 

  2d 地區工程及設施管理工作小組 50,000.00 0.23% 

3 文康及社區建設服務委員會 879,000.00  4.03% 

 3a 公民教育及健康城市計劃工作小組 352,000.00 1.61% 

  3b 文康及經濟勞工事務工作小組 427,000.00 1.96% 

 3c 推廣基本法活動 100,000.00 0.46% 

4 交通及運輸事務委員會 140,000.00  0.64% 

  4a 東區道路交通安全活動 140,000.00 0.64% 

5 食物、環境及衞生委員會 90,000.00  0.41% 

  5a 環保綠化及街道管理工作小組 90,000.00 0.41% 

6 規劃、工程及房屋委員會 100,000.00  0.46% 

  6a 海濱發展及房屋管理工作小組 100,000.00 0.46% 

7 審核委員會 7,168,284.00  32.85% 

  7a 東區防火宣傳工作小組 262,000.00 1.20% 

  7b 東區撲滅罪行工作小組 700,000.00 3.21% 

  7c 指定團體及活動 3,006,284.00 13.78% 

  7d 其他非政府機構 3,000,000.00 13.75% 

  7e 由藝術及文化撥款資助的藝術及文化活動 200,000.00    0.92% 

8 2015/16 年度未完成活動(i)
 1,903,086.00 8.72% 

9 中央儲備  -3,799,420.00  -17.41% 

合計總額 : 21,824,000.00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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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區小型工程」撥款  

 

2016/2017 財政年度東區「地區小型工程」撥款分配建議  

 

4. 東區區議會於 2016/2017 年度獲撥款 17,297,000 元，以進行地區小型工程。現建議以

下的撥款分配，以供審議︰  

 

用款項目 

2016/2017 年度 

開支預算(i)
 

(元) 

佔總撥款額百分

比 

1 2015/2016 年度或以前已獲批但未完成項目 8,635,000.00  49.92% 

2 東區民政事務處擬進行的地區小型工程項目 4,834,000.00  27.95% 

3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擬進行的地區小型工程項目 3,061,000.00  17.70% 

4 中央儲備 767,000.00  4.43% 

合計總額： 17,297,000.00 100.00% 

 

( i ) :  自 2013/2014 年度開始，顧問費及駐地盤員工的支出由民政事務總署統一支付，因此，區議會無

需再支付相關費用。  

 

 「地區小型工程」整體撥款下預留中央款項的建議  

5. 另外，一如既往，民政事務總署會在各區的撥款（就東區而言，即東區區議會於

2016/2017 年度獲得的 17,297,000 元撥款）以外，額外預留 4,200,000 元中央款項作下列用途：  

 

(a) 各區緊急工程，例如在發生水浸的地點進行緊急疏浚、地區設施在意外中受

到損毀須緊急維修等；及  

 

(b) 各區在年度內其他不可預計的現金流量需求或需要由總署統籌涉及多區的工

作等。   

 

 

徵詢意見  

 

6. 請議員通過 2016/2017 財政年度的撥款分配建議。  

 

 

 

 

東區區議會秘書處  

2016 年 4 月  


